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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莱茵生物”）聘

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对公司2025年度

内部控制进行了审计，致同所出具了《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6】第450A005839号），认为公司于2025

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

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具体情况说明

如下：

一、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情况

根据《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致同

审字【2026】第450A005839号），在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致同所注意到公司

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2025年8月21日5时33分，莱茵生物公司发生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

生在桂林市临桂区甜叶菊提取干燥车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闪爆，造成了安

全事故。根据莱茵生物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标准，本次安全事故造

成了人员的伤亡，为影响人员健康安全目标的重大缺陷认定标准。因而，莱茵生

物公司与安全生产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莱茵生物公司采取了健全规章制度、全面排查安全隐

患、组织安全操作和教育培训、更新并加装安全装置整改措施。

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致同所提醒本报告使用者注意相关风险。需要指出

的是，致同所并不对莱茵生物公司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意见或提供保证。

本段内容不影响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说明

1、公司董事会同意致同所对公司2025年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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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认为该意见客观、真实反映了2025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上述事项

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活动的内部控制

制度，但还会存在部分控制环节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导致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董事会将加强内控制度流程的落实和管控，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进

行相关事项的运作和管理，提高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2、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致同所出具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表示认同，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审计委员会

将持续关注公司内部控制的优化与执行效果，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三、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

事故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全面整改，多措并举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一是强化制度、人才与资金保障，设立安全总监，充实 EHS管理力量，构建矩

阵式安全管理体系与属地安全网络，依托精益考核体系搭建安全考核机制，加大

隐患排查奖励力度，设立 EHS专项整改资金，有效激发全员安全内生动力。二

是全面开展风险辨识与隐患治理，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及临桂区相

关工作要求，聚焦生产、工艺、技改、消防及危险作业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排

查整治，聘请外部安全专家进行专业诊断，同步推进安全现状评价与设计诊断，

组织各车间举一反三、延伸自查，持续提升合规管理水平。三是严抓危险作业管

控，严格执行危险作业审批制度，对八大危险作业实行一事一票、现场确认、全

程监护，确保每一个作业环节风险可控。四是健全应急防控体系，联合消防、救

援等部门完善专项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员工初期火灾扑救

和应急处置能力。五是深化安全培训教育，建立员工培训矩阵，强化新员工、转

岗员工岗前培训及在岗员工定期再培训，严格现场实操考核，建立重点工艺及设

备双人复核机制，进一步夯实安全思想防线。

通过系列整改，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持续完善，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应急处

置及全员安全意识与操作技能得到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基础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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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

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

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存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1项，并及

时进行了缺陷整改。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

未发生对评价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内部控制的重大变化。

2026 年，公司将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强化内

部控制监督检查，加强培训力度，提高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促使其在经营管理

及日常工作中更好地贯彻执行，推动公司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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